
 

保山金厂河矿业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区金厂铜锌铁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专家评审意见  

生产(建设)项目名称 保山金厂河矿业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区金厂铜锌铁矿 

生产(建设)单位名称 保山金厂河矿业有限公司 

方案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项目用地面积 
永久性建设用地 0 

损毁土地面积 212.7225hm
2
 

生产规模（或投资规模） 60 万 t/a。 

服务年限 75 年 

 

 

 

 

 

 

 

 

 

 

 

 

 

 

 

 

 

 

 

 

 

 

 

 

 

 

 

 

 

 

 

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组织水工环、地质、

土地复垦、林业、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于 2025 年 3 月 6 日在昆明对云南地质

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的《保山金厂河矿业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

区金厂铜锌铁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行评审，专家在审阅

报告、听取介绍和讨论的基础上，经专家组讨论后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金厂铜锌铁矿区位于云南省保山市 0°方向，平距 24km 处，地处保山市

隆阳区瓦窑 镇境内 。地理 坐标：东 经 99°10′09″-99°11′30″ ，北纬

25°23′44″-25°24′49″ 。 属 于 持 有 矿 山 ， 采 矿 证 许 可 号 ：

C5300002008102210001039，采矿权人：保山金厂河矿业有限公司，开采矿

种：铁矿、铜、锌，划定矿区面积 3.005km
2，开采标高 2600-1500m，开采

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60 万 t/a。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一）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矿山建设规模为中型，矿山地质环境

复杂程度为复杂。按评估精度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一级，开展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部分的编制符合现行规定。 

（二）本方案确定评估范围面积 8.196km
2，完成 1:5000 综合地质调查

8.196km
2，调查路线 18.5km，各类地质调查点 56 个，野外地质调查工作详

实，能基本满足方案编制工作所需。方案编制工作程序合规，方案要件齐全。 

（三）本方案对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现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现状和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进行了介绍，介绍较全面，可作为方案编



 

 

 

 

 

 

 

 

 

 

 

 

 

 

 

 

 

 

 

 

 

 

 

 

 

 

 

 

 

 

 

 

 

 

 

 

 

 

 

 

 

 

 

 

制的基础。 

（四）评估区现状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现状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大；现

状矿业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严重；对

水土环境污染较轻。现状地质环境影响分为严重区（i）和较轻区（iii）二

级二区。 

（五）预测矿山开采后地质灾害影响严重；对含水层影响严重；对地形

地貌景观影响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

度总体为严重。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i）和较轻区（iii）

二级二区。 

（六）将评估区地质灾害危害性等级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I）

和危险性小区（Ⅲ）二级二区；综合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和预测评估结果，

矿山的矿业活动多集中在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I）内，矿山建设适宜性总

体为适宜性差。 

（七）根据开采计划，综合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分布特征及其危害

性，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结果，将评估区分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二级二区。 

（八）方案编制年限为 79 年（2025 年 1 月-2104 年 1 月），方案适用年

限为 5 年（2025 年 1 月-2030 年 1 月），综合评估结论客观。 

（九）本方案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包括工程措施、监测措施，措施

设计有一定针对性和可实施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投资估算编制有据，

计价计费基本合规，编制年限内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总投资为 1146.39

万元，适用年限投资为 563.19 万元，结果较合理。 

三、土地复垦部分 

（一）本方案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内容较为齐全；调查

研究与数据处理方法正确，数据基本可信；提出的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和生物

措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估（概）算依据较充分，测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

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原则同意报告损毁土地的预测与分析。本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

有压占、挖损、塌陷。复垦区内损毁土地总面积 212.7225hm
2，其中已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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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面积 22.4709hm
2，拟损毁土地面积 190.2516hm

2。损毁地类包括旱地

10.4841hm
2 、果园地 21.6659hm

2 、乔木林地 111.6805hm
2 ，灌木林地

29.5375hm
2，其他林地 0.2742hm

2、其他草地 15.5302hm
2、物流仓储用地

0.5093hm
2、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0.0705hm

2、工业用地 0.0372hm
2、采矿用

地 20.2834hm
2、农村宅基地 0.4001hm

2、科教文卫用地 0.0753hm
2、农村道

路 1.2977hm
2、河流水面 0.4758hm

2、设施农用地 0.3083hm
2、裸岩石砾地

0.0925hm
2。权属为保山市隆阳区瓦窑镇阿依寨村委会、瓦窑镇旧寨村委会

土地、瓦窑镇人民政府。矿山复垦范围未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生态红线和城

镇开发边界。 

（三）原则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

程和结果基本可信。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为 79 年（2025 年 1 月-2104

年 1 月），方案适用年限为 5 年（2025 年 1 月-2030 年 1 月）。 

本项目损毁土地面积 212.7225hm
2，损毁的土地均纳入土地复垦区范围，

则复垦区面积为 212.7225hm
2，无留续使用永久性建设用地，则复垦责任范

围面积为 212.7225hm
2。复垦责任范围内保留主体工程谷坊坝、挡土墙、挡

墙、高位水池、排水沟、矿山公路工程，保留塌陷范围的农村宅基地，科教

文卫用地、河流水面、设施农用地，保留总面积 2.0768hm
2，最终确定复垦

的土地面积 210.6457hm
2，土地复垦率为 99.02%。其中：旱地 21.7298hm

2，

果园地 21.4996hm
2，乔木林地 119.2441hm

2，灌木林地 30.6573hm
2，其他林

地 0.2742hm
2，其他草地 15.9797hm

2，农村道路 0.6947hm
2，河流水面

0.4738hm
2，裸岩石砾地 0.0925hm

2。 

（四）原则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 

（1）合理规划生产布局，减少损毁范围。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加强规

划和施工管理，尽量缩小对土地影响范围，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

规划区域内； 

（2）在地面辅助设施等区域修建拦挡、排水措施及冲沟内修建谷坊坝

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预防处理措施得当； 

（3）矿山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废液必须进行处理，经检查达标



 

 

 

 

 

 

 

 

 

 

 

 

 

 

 

 

 

 

 

 

 

 

 

 

 

 

 

 

 

 

 

 

 

 

后方能排放。 

工程技术措施： 

（1）场地复垦工程措施：场地停止使用后，清除建（构）筑垃圾，整

理场地，覆土回填，防渗、地面硬化等辅助工程，配套灌溉设施，复垦为耕

地、林地、草地、交通运输用地合理可行； 

（2）复垦监测措施：对整个复垦过程的复垦工程、复垦效果等动态监

测。 

（五）原则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

具体参数，增加方案的可操作性。 

（六）原则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概）算测算结果。确定复垦工程静态

总投资 3289.61 万元，动态总投资 3998.18 万元。本项目可分期预存土地复

垦费用，第一次预存费用不得少于土地复垦估算费用（静态）总金额的 20%。 

本方案为修编方案，本方案静态总投资为 3289.61 万元，动态总投资

3998.18 万元，按本方案首期预存资金为 657.92 万元，目前矿山已按原方案

缴纳复垦费用 5 期，共缴存复垦费用 5827.68 万元。首期预存资金为 657.92

万元（矿山前期已经缴存 5827.68 万元，累计缴存 5827.68 万元，大于修编

后静态总投资的 20%），且本矿山已缴存费用以满足抵扣本次方案估算动态

总投资，后续不再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四、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矿山须严格按照地下开采设计进行规范采矿，及时有效维护截排

水系统，切实开展监测工作，编制并落实地质灾害应急预案。依信息化开采

原理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变化情况及时优化开采方案和设计，确保开采安全。

针对地面辅助设施、塌陷范围、冲沟的专业监测工作，应严格按专项设计开

展，并及时整理资料，如期提交监测工作简报，为矿山生产调度、主管部门

监管、地质灾害主动预防与地质灾害应急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二）随着地下开采推进，含水层疏干范围、降水漏斗深度与地下采空

区变形问题将上升为矿山突出的地质环境问题。建议矿业权人适时开展含水

层影响专项评价工作（重点一是地下开采袭夺暗河问题，二是地表水越流渗



 

入地下井巷及釆空区问题）；地下采空区变形专项评价工作。 

（三）矿山开采位于村庄可视范围内，应重视矿业活动对地貌景观影响

破坏的评价和景观恢复工程。 

（四）请项目业主单位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复

垦资金监管协议，落实双方责任关系，明确土地复垦资金提取计划、开展土

地复垦工作，并按要求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资金提取

使用和土地复垦实施情况，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五）如项目性质、生产规模、矿山辅助设施地点、矿区范围或生产工

艺、开采方式、开采矿种等发生重大变化以及申请延续、转让采矿权时“方

案”时效性已过期的，需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重编或修编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且应及时报审并备案。 

综上所述，该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

相关分析依据充分，结论基本准确，拟定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专家组同

意通过评审，编制单位已按专家组意见修改补充完善，并按规定程序上报备

案。 

 



 

保山金厂河矿业有限公司保山市隆阳区金厂铜锌铁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1 吴宁  昆明科地土地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2 沈旺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云南总队  高级工程师  

3 袁正强  昆明工程勘察公司  高级工程师  

4 王毅泽  云南省地质科学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  

5 李勇松  昆明富麟矿业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6 张学星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  正高级工程师  

7 李红飞  云南省地矿局第二水文队  高级工程师  


